标准参编申请单位

信息登记表

申请参编标准名称：

(《景区玻璃栈道安全监测技术规程》制订

参编单位（盖章）：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
联     系    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  系  电   话：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传           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年    月    日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制
填写说明

填写前应认真阅读本标准编制管理办法；

可以打印或使用签字笔填写申请表格，不得涂改；

所填内容须真实有效；

请将本表(扫描版)邮件发送给至297503600@qq.com。
标准参编申请单位信息登记表
	申请单位
	

	地址
	
	邮编
	

	单位性质
	国有企业 (    股份企业 (    外资企业 (    合资企业 (
其他                         

	经营范围

（简要概括）
	

	主要产品

技术说明
	

	获得的资质

或奖项
	

	参与标准化

工作情况
	

	申请单位意见
	                                     负责人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推荐单位
	


标准申请编写单位成员登记表

	联系人
	
	电话
	
	传真
	

	
	
	手机
	
	邮件
	

	编写人员信息

	参
编
人
员
（一）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工作职务
	
	技术职称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从事专业
	

	
	联系电话
	
	传真
	

	
	手    机
	
	电子邮件
	

	

	参
编
人
员
（二）
	姓  名
	
	性   别
	
	出生日期
	

	
	工作职务
	
	技术职称
	
	最高学历
	

	
	毕业院校
	
	从事专业
	

	
	联系电话
	
	传真
	

	
	手    机
	
	电子邮件
	

	单位申明：

本单位愿意遵守《标准参编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积极参与编写工作组组织的各项活动，愿意承担工作组分配的相关工作，并承担工作所需的相关费用。

	（盖章）

                                                         年   月   日


标准参编管理办法

为保障编制项目工作的顺利开展，使各项目参与单位明晰项目研究有关要求，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参与原则

自愿、公开、公平、公正。

参与单位资格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合法登记注册，在智慧城市、智慧产业园区领域具有特别学术成就、高科技成果、成功案例或具备一定行业代表性的单位。

参与单位范围
相关行业及各相关领域的企事业单位、科研院所。

参与申请程序

提交申请材料：参与单位提交企业及人员信息表并加盖本单位公章；
材料审批：牵头单位将在收到申请单位递送的全部材料的五个工作日内进行审核，审核通过后将参与确认函发送申请单位；

申请单位在收到参与确认函后五个工作日内交纳参与费用，参与费用用于本项目研究过程中相关会议、调研、咨询、发布，以及项目实施落地等。 

牵头单位在收到缴费凭证后的五个工作日内回寄盖章后的参与确认函和发票。

参与费用及账户信息

参与费用：

参编费用为人民币3万元。

账户信息

账 户 名 称：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开   户  行：工商银行北京分行百万庄支行

银 行 账 号：0200001409014443167
参与单位权利与义务：

（一）权利

享有在牵头单位对外宣传资料上，作为参与单位刊登企业名录, 在企业对外宣传中，可以使用《景区玻璃栈道安全监测技术规程》团体标准名称的权利；
享有在项目结题报告署名（或单位名称）的权利；

享有了解项目的研究计划，以及详细研究范围、进度等情况的权利；

享有列席项目研究工作会议的权利；

享有对项目研究内容技术要点提出建议，提请牵头单位讨论协商的权利，但最终决定权由项目组表决通过；

享有参与项目组发表文章或撰写书籍活动的权利；

（二）义务

对研究过程中所涉及的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信息和数据，具有保密义务，并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应向牵头单位提供行业最新技术动态和咨询；

积极支持与配合项目研究工作；

在技术、管理等对外宣传的各个领域中应与牵头单位口径一致，如有异议可以内部协商解决；

遵守并执行牵头单位的各项决定和规定；

及时向牵头单位交纳足额费用。

参与单位信息的变更

参与单位由于性质改变而需变更参与身份或人员信息时，需主动向牵头单位提出书面申请，牵头单位在收到申请后七个工作日内通知其依照规定办理相关身份变更事宜。

参与单位的退出

向牵头单位提出书面申请；

牵头单位在收到书面申请后七个工作日内为其办理相关退出事宜，并在项目工作会议中通报；

参与费用中途不予退还。

参与单位的除名

出现下列情况之一时，经牵头单位核实，对相关参与单位给予除名：

严重违反项目管理办法及相关规定；

由于性质改变而不再具备成员资格，且未主动申请退出；

有触犯国家刑法、参与经济犯罪等同性质行为；

参与单位除权利中列明的权利外，擅自借参与项目的名义进行不恰当宣传，擅自将研究中的有关资料、问题提供给研究成员以外的单位和个人；

不参与由牵头单位组织的项目会议；

参与单位被除名后，参与费用不予退还。

知识产权保护

参与单位应对其在项目中所涉及技术的专有权做出声明。一旦形成项目成果，则成果中的技术内容均为公开。

保密协议

在项目研究过程中所涉及国家、政府、企业、社会团体等组织的机密，参与单位及个人有保密义务，若泄露，所造成的一切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均由泄密者一方承担。

补充条款

项目工作中有争议或议而不决时，由牵头单位组织专家进行论证。

本《标准参编管理办法》由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负责解释。

 中国风景名胜区协会 

                                            二○二一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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